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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實施《勞動合同法》及其他有關法律的意見 

《勞動合同法》 

1、 無固定期合同 

1.1 無固定期合同誤導勞動者以為是鐵飯碗，使員工在簽訂後變懶、工作不積極，

用工單位在勞動者符合訂立無固定期合同時無用工自主權，只要勞動者提出，

用工單位即無權不簽訂。（第十四條 勞動者提出或者同意續訂、訂立勞動合

同的，除勞動者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1.2 訂立無固定期合同條件對用工單位太嚴苛，如： 
    第十四條（一）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的； 
    （三）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且勞動者沒有本法第三十九條和第

四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的情形，續訂勞動合同的。（此條要取消） 
    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年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視為用人單

位與勞動者已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此條需修改明確屬用工單位故意不

簽訂的，需員工書面提出簽訂，用工單位仍拒絕簽訂的） 

2、 勞動合同的解除條件 

2.1  試用期內解除合同勞資雙方應條件相同，即雙方提前三天通知（在試用期間被

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 

2.2   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條件取證太難，造成員工有過失亦不能解除合同，

即使解除亦要支付補償金。而勞動者想解除合同無須任何理由只需提前三十

天書面通知實在有失公平，導致勞動者無責任感。 

3、 經濟補償金令部分有意離職的員工有故意消極怠工博取經濟補償金的途徑。 

3.1 勞動合同期滿終止勞動合同屬正常情況，如亦需經濟補償金對用工單位太不公

平，政府可用失業保險金來保障員工的基本生活，因其在職期間公司已為其購

買相關社保。(第 46 條（五）除用人單位維持或者提高勞動合同約定條件續訂

勞動合同，勞動者不同意續訂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終止

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終止

勞動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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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根據公平的原則，且避免因有高額的經濟補償金養懶人，除高收入者（高於社

平工資三資）經濟補償金有限制外，其他人員亦應有一定的限度，改為：支付

經濟補償的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第四十七條 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

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六個月以上不滿

一年的，按一年計算；不滿六個月的，向勞動者支付半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 
  勞動者月工資高於用人單位所在直轄市、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公佈的本地

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標準按職工月平均工資

三倍的數額支付，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 

4、 社保（新聞經常報導，社保基金經常被人挪用或貪汙，政府如何監控？） 

4.1  許多勞動者不願購買社保，因退保關卡太多、太難。 

4.2  養老保險繳交比例太重，勞動者離職後，企業減員太難，社保要求要增員才可

減員。 

4.3  社保繳費基數太高，為提高員工繳納社保積極性，應改為按最低工資標準繳交

（原規定按員工實際收入，最低按社平工資的 60%繳交）。 

5、 勞務派遣 

5.1  勞務派遣中的“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要求太嚴格，如派遣

工期限太短，將造成產品質量不穩定等。 

6、 培訓違約金 

6.1 企業為培訓員工往往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第二十二條規定：勞動者違反服

務期約定的，應當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數額不得超過用

人單位提供的培訓費用。用人單位要求勞動者支付的違約金不得超過服務期尚

未履行部分所應分攤的培訓費用。 

《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 

1、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時效期間為一年太長，60 日比較合理。 

2、勞動爭議仲裁不收費將變相鼓勵勞動者無論有無理由都申請仲裁，浪費納稅人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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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促進法》 

1、殘疾人就業是用工單位的義務，但年審不應當用繳納金錢來代替用工，如有本市殘

疾人未就業，殘聯可與用工單位協商安排就業。 

2、乙肝帶菌者不可歧視，但的確有傳染性，政府可否有指引給用工單位如何保證在飯

堂用餐而不傳染給其他人。 

 

加班問題 

1、 如勞動者自願加班，用工單位足額支付加班費，可否不受每月最多 36 小時限制，

勞動者希望加班多一些可賺取更多報酬，如用工單位不安排勞動者加班則不願意留

低，而去一些不守法的公司工作，致使多數公司被迫違法。（《勞動法》第 41 條規

定： 用人單位元由於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後可以延長工作時間，

一般每日不 得超過一小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

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 

綜上所述，一間遵守法紀的公司，在交足應交稅款及已按國家規定為員工繳納各項保障

金，足額支付了員工的勞動報酬，成本是非常高昴的，如再加上高額的補償金、用工沒

有自主權、員工過失得不到補償，使法律太過保護勞動者，讓勞動者執意枉為，不受懲

罰，將失去立法公平公正的原則，不僅對企業的發展有影響，對社會亦是不責任的，這

將不利於勞資關係的管理，不利於提高全民素質，提倡養懶人，將會阻礙一個國家的發

展。 
 
 
 
 
2008 年 5 月 16 日 


